
《昌乐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执行效果中期评估情况
一、评估组织情况 
近期，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组织对《昌乐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期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 
二、《规划》贯彻落实情况

（一）污染防治攻坚克难。一是构筑“大环保”格局。发挥“云上智环”平台、数字网格化监管平台作用，强化日常联络调度，全面排查各类“散乱污”问题，取缔“散乱污”企业16家。制定《昌乐县2023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2023年度大气污染防治35个重点支撑项目已全部完成。二是打好蓝天保卫战。实施空气质量精准管控，狠抓重点行业治理，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力度和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1-12月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4.14，全市第5，改善率全市第4。三是打好碧水保卫战。提升河流管理保护精细化水平，建设“一企一井”和水质指纹污染溯源系统，开展入海河流总氮治理，全市首创镇级考核断面。1-11月份，省控以上断面水质指数3.94，同比改善率9.84%，全市第1；市控以上断面水质指数5.38，同比改善率2.54%。四是打好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完成10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100%。对4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一企一档进行全覆盖检查。开展危险废物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推进危险废物分类分级管理。巩固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开展三级巡查1000余次，2023年省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7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治理任务，全县206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占比60.7%。

（二）执法能力持续提升。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制度，开展部门内部执法行动9次，抽查企业141家次，非现场检查43次；组织部门联合随机抽查20项，检查企业52家次。办理各类行政处罚20余件，处罚金额110余万元，免予处罚案件4件。打造全县生态环境“订单式”靶向普法品牌，印发《服务企业宣传手册》3000余册，开展专题普法活动8场次，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被评为潍坊市“法润鸢都·普法之星”优秀团队。

（三）环境管理服务提质增效。积极开展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证核发并联审批改革试点和环评承诺制审批试点工作，完成重点项目环评审批91个，涉及投资326.6亿元。审批环评报告表133个、环评告知承诺2个、环评报告书16个，对14家首次领证和24家重新申请企业实施排污许可技术帮扶。组织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碳排放核查和交易，深挖减排重点工程。与县农商行开展“红色联盟·金融赋能”党建共建，联合推出“绿色生态贷”，为7家企业授信6000万元，支持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三、评估结论 
《昌乐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后，从深化结构调整、推动碳达峰进程、改善空气质量、提升水生态环境、强化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修复、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坚持多元共治、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规范化管理，有效的指导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开展，较好的推进了《昌乐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



